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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报送
2021 年广东省高等学校（高职高专）教学名师

评选材料的报告

省教育厅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南粤优秀教师(优秀教育工作者)暨特级教师
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人函〔2021〕9 号）精神，我院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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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，经符合条件的个人申报、评审工作组评选、学术委员会审

定、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研究确定，我院推荐谢志刚老师为 2021

年广东省高等学校（高职高专）教学名师人选。经公示无异议。

现将谢志刚老师的评选材料报送，请审阅。

专此报告。

汕头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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